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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教師深耕服務作業要點 
 

105.6.7本校 104學年度第 3次校務會議訂定 

106.6.28本校 105學年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5.26本校 109學年度第 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08.24本校 110學年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教師實務教學及研發品質，建

立與產業長期互動合作模式，並依本校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實施辦法訂定「亞東學

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教師深耕服務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任職滿 2年以上之專任教師，得經由本校甄選後至公民營機構進行服務，為期一年。 

三、申請參加深耕服務原則 

(一) 服務型態 

教師赴公民營機構服務一年。 

公營機構或遠東集團關係企業有延長與教師合作關係必要者，經產業研習或研究推

動委員會審議，陳請校長核定後得延長之，惟每次申請延長至多一年。 

(二) 教師權利 

1. 參與教師深耕服務期間帶職帶薪，符合以下條件之一者，依其帶職帶薪服務時間

採計升等年資： 

(1) 每學期返校義務任教滿一門課且達 2學分以上。 

(2) 服務地點於海外且回饋金額達 60萬元(含)以上。 

2. 延長深耕服務期間指導本校專題生或研究生之教師，其服務期間亦得採計升等年

資。 

3. 參與教師深耕服務期間得免受教師評鑑，但須由教師提出在企業服務績效報告，

由校長核定是否晉薪級。 

(三) 教師義務 

1. 參加教師應與服務之公民營機構簽訂回饋金至少 30萬元（含）以上，並於服務期

滿繳交績效報告。 

2. 學校應與教師深耕服務之合作機構或產業簽訂契約，明訂教師服務或研究期間之

權利義務、智慧財產權或研發成果歸屬等事項。 

3. 為使教師與業界建立長期互動模式並深耕產業，除契約書另有規定外，教師應依

研習服務機構之工作時間確實到勤。 

4. 深耕服務教師服務期間需返校義務授課一門課，惟服務地點於海外且回饋金額達

60萬元(含)以上者，得免授課。 

5. 參與過本服務方案之教師於服務結束後，5年內不得再提出申請。 

6. 參與教師應於深耕服務期滿二個月前申請歸建；教師於深耕服務期間放棄服務者，

應先簽請核定後返校服務，並於次一學期開始補足於深耕服務所減免之鐘點。 

7. 深耕服務教師於服務期間應遵守服務單位之相關規定，如教師在服務期間發生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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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失職情事者，應自行負責，並依相關規定辦理；經判決有罪確定者本校得予停

聘或不續聘。 

8. 延長深耕服務，公營機構或遠東集團關係企業應另支付回饋金至本校，其金額不

得低於前一年度本校支付該教師之本薪、學術研究費、年終獎金、保險及退休金

等總額之 1.5倍為原則。 

(四) 經費補助 

1. 教師帶職帶薪期間，本校得支給全薪，不再補助教師其他費用。 

2. 前目所稱全薪，係指本薪及學術研究費。 

(五) 申請及甄選方式 

1. 於申請公告期間，由各學院提出人選，經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審議推薦名

單，陳請校長核定後生效。 

2. 學院得提出深耕一年一名，如有缺額，各學院得互為流用，惟各學系同一時期帶

職帶薪人員，以一名為限。 

四、教師深耕服務期間其授課基本時數之代課鐘點費由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教育部

相關計畫或本校編列預算支應。 

五、本要點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 

六、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